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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
中    国   认   证   认   可   协    会 

 

 

质标委文[2008]12号 

  

关于征集参与质量管理领域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专家的函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，全国质

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 151）将在 2008 年完成以下

10 项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： 

1．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》(OHSAS 18001:2007); 

2．《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》（ISO 9001:2008）; 

3. 能力管理体系 要求 (SS 624070); 

4. 医疗行业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指南(IWA1:2005) 

5. 质量工程-术语; 

6. 质量管理体系 教育行业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指南(ISO/IWA 2:2003); 

7. 质量管理体系 小企业实施指南(ISO HANDBOOK，2002); 

8. 质量管理体系咨询师选择及其服务的使用的指南(ISO 10019:2005)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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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度 组织外部纠纷解决指南 (ISO 10003:2007); 

10. 质量管理－顾客满意度－组织行为准则(ISO10001:2007) 

为了更好地完成以上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，现向各有关单位公开征

集标准起草组专家，请有意向参与的组织机构、专家填写《国家标准起草

组专家推荐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于 2008 年 6 月 30 日前提交全国质量管理和

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，其中认证认可机构、培训咨询机构及

检测机构的专家请提交中国认证认可协会。 

联系人：田武 （电话：010-58811733；传真：010-58811746；电子

邮箱：tianwu@cnis.gov.cn;  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4 号，中国标

准化研究院 1018 室，邮政编码：100088）; 

联系人：吕艳（电话：010-65994460；传真：010-65994092；电子邮

箱：lvy@ccaa.org.cn;  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 10 号中认大厦，

中国认证认可协会，邮政编码：100020）。 

附件：国家标准起草组专家推荐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国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（印章） 

     二 OO 八年六月十六日 

 

主题词：科技  标准  文件  通知 

抄送： 存档（各 2）。 
全国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

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      2008 年 6 月 18 日印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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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国家标准起草组专家推荐表 

姓  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技术职称  工作单位  

电话 

（包括手机） 
 电子邮箱  

专业技术 

领域或专业

技术特长 

 

会何种外语 
1. 英语 □  2. 法语 □  3. 德语 □  4. 日语 □   

5. 俄语 □  6. 其他（请注明） 

外语熟练程

度 

（  ）英语  （  ）法语  （  ）德语  （  ）日语 （  ） 

俄语 （  ） 其他   

             1．流利 □  2. 中等 □  3. 入门 □ 

曾负责或参

与制修订标

准、主要职责 

 

参加何种学

术组织、担任

何种职务 

 

有何发明、著

作、学术论

文，发表时

间、发表刊物

名称 

 



 4

希望参与起

草的标准项

目 

（请根据您

的专长和时

间安排进行

适当的选择，

可选择单项

或多项） 

□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》(OHSAS 18001:2007); 

□《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》（ISO 9001:2008）; 

□ 能力管理体系 要求 (SS 624070); 

□ 医疗行业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指南(IWA1:2005) 

□ 质量工程-术语; 

□ 质量管理体系 教育行业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指南

(ISO/IWA 2:2003); 

□ 质量管理体系 小企业实施指南(ISO HANDBOOK，

2002); 

□质量管理体系咨询师选择及其服务的使用的指南(ISO 

10019:2005); 

□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度 组织外部纠纷解决指南 (ISO 

10003:2007); 

□ 质 量 管 理 － 顾 客 满 意 度 － 组 织 行 为 准 则
(ISO10001:2007)  

单位意见 

  

   我单位同意推荐并支持该同志参与相应标准的制修 

订工作。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 

年     月      日 
 

注：如希望同时以机构名义参与制修订工作，请予说明。 

 


